附件2：
体检须知
一、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剧烈运动。
二、体检当天需要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8-12小时。
三、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；生理期及孕期的考生，请于体检当天告知体检带队工作人员。
四、参加体检当天，考生家属不得陪同考生到体检医院；到体检医院后，要听从工作人员及医生的安排。
五、考生参加体检时须带上本人身份证。
六、穿戴宽松衣服，不配戴金属饰品；有近视的考生，请提前配戴好近视眼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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